
<附件：公開收購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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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證期局 

公開收購條件成就後(即已

達最低預定收購數量，如

涉及須經本會或其他主管

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應

取得核准或已生效)，應即

公告並申報，之後應賣人

即不得撤銷應賣。 

公開收購人未依所訂支付

收購對價時間完成支付，

受委任機構於收購期間屆

滿日之次一營業日將已交

存之有價證券退還原應賣

人。但公開收購說明書載

明較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提

早退還原應賣人者，從其

約定。 

註：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應就下列事項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二日內向本會申報並公告，並副知受委任機構：（1）本

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前，其他主管機關已核准或申報生

效。（2）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3）本次收購對價已匯

入受委任機構名下之公開收購專戶。（4）本次公開收購條

件成就後，應賣有價證券數量達預定收購之最高數量。 

公開收購條件

未成就，或應

賣數量超過預

定收購數量，

公開收購人應

將已交存但未

成交之有價證

券於公開收購

期間屆滿次一

營業日退券。 




